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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1)1351/17-18(02)號文件 

《 20 18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對助理法律顧問所提出事宜的回應  

 

 立 法 會助 理法 律顧 問 在二 零一 八年 六 月十 四日 來信 ， 提出 有 關

《 2 01 8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 “《條例草案》 ” )的事宜。本文件載

述當局的回應。  

《條例草案》第 33 條 (助理法律顧問的事宜清單 ( “清單 ” )第一項 )  

 2 .  《公司條例》 (第 6 2 2 章 )第 35 9( 2 ) (b )及 ( 3 ) ( b )條的擬議修訂和擬

增訂的第 (3 A ) (b ) ( i i )款 (載列於《條例草案》第 3 3 條 )，旨在擴闊財務

報告豁免範圍，以涵蓋符合以下說明的控權公司—即控權公司所屬公

司集團的成員，有非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法人團體。擬增訂的第 (3 A )

款的其他條文則旨在擴闊財務報告豁免範圍，以涵蓋混合集團的控權

公司。  

3 .  擬增訂的第 35 9 (6 )條訂明，第 35 9 (2 ) ( b )及 (3 ) ( b )條的擬議修訂以

及擬增訂的第 (3 A)( b ) ( i i )款只適用於有關條文的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

開始的財政年度。  

4 .  另一方面，就擬增訂的第 ( 3A )款的其他條文下所指的混合集團

而言，《條例草案》第 3 8 條擬增訂的第 36 6 A( 1 )條訂明，如在新訂條

文開始實施後某集團控股公司的首個財政年度或對上一個財政年度，

該集團符合規模準則，則就該首個財政年度而言，該集團符合歸類為

混合集團的資格，可在提交報告方面獲得豁免。此安排的原意是，新

訂條文只適用於在相關條文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，這

與上文第３段所述擬增訂的第 35 9 (6 )條的條文相符。  

 

 



 2 

《條例草案》第 34 條 (助理法律顧問的清單第二項 )  

 5 .  現行《公司條例》第 3 60 (2 )條載列為施行第 3 59 ( 2 ) ( c ) ( i i )條而指

明的條件。第 3 60( 2 )條第 ( a )至 ( c )節分別列有公司集團不符合資格歸

類為小型私人公司集團的資格的不同原因。然而，根據《條例草案》

第 34 條下的修訂，不論集團因何原因不符合資格歸類為小型私人公

司集團，要獲得財務報告豁免的條件，均是只需獲得持有控權公司最

少 7 5%表決權的成員的批准 (以及沒有成員反對 )。因此，我們認為可

簡化第 3 60 ( 2 )條的條文，將第 ( a )至 ( c )節合併。擬議的第 3 60 ( 2 )條是

參照現行第 36 0 (1 )條而制訂。  

《條例草案》第 64 條 (助理法律顧問的清單第三項 )  

 6 .  我們同意對第 1 53C ( 3)條的提述並非必要，應予刪除。我們會就

此提出一項修正案。  

《條例草案》第 81 條 (助理法律顧問的清單第四項 )  

 7 .  按照政策原意，根據擬增訂的第 8 05A 條訂立的規例，會一如第

7 9 2( 6 )條般，對授權或准許公司違規的代理人施加刑事法律責任。合

規或違規方式和相關詳情，會在擬議規例中訂明。  

《條例草案》第 91 條 (助理法律顧問的清單第五項 )  

 8 .  在第 62 2 B 章裏“註冊名稱”的定義，是就遵從展示名稱的規定

而訂明的。就遵從有關妥為識別公司名稱的規定而言，我們認為公司

按照第 6 22 B 章所述的方式展示或述明其英文名稱或中文名稱，已屬

足夠。  

 9 .  另一方面，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 (“章程細則” )屬重要文件，既

是公司章程，也是成員之間及個別成員與公司之間的法定合約，這點

已在《公司條例》第 86 條闡明。章程細則須交付公司註冊處處長登

記，並供公眾查閱。我們認為，擁有英文名稱及中文名稱的公司，須

在章程細則同時述明兩者，以供公眾查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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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第 92 條 (助理法律顧問的清單第六項 )  

 1 0 .  我們會提出一項修正案，以刪除“有限”一詞。  

《條例草案》第 12 條 (助理法律顧問的清單第七項 )  

 1 1 .  第 1 71 ( 1 )條所提述的通知必然是指符合第 17 1 (2 )條的通知。第

1 7 1( 2 )條只是指明如何才構成第 1 71( 1 )條所指的通知的所須條件，而

未能遵守第 17 1 (2 )條的規定會導致違反第 17 1 (1 )條。因此，我們認為

沒有必要作出任何修訂。  

《條例草案》第 85 條 (助理法律顧問的清單第八項 )  

 1 2 .  《公司條例》附表 1 第 4 (1 )及 (2 )條所載“附屬企業”的定義，

範圍限於與該附表第 2 條所指的“母企業的定義”有關連的企業。儘

管如此，為求連貫及一致，我們會就該附表第 4( 1 )及 (2 )條提出修正

案，把“就本條例而言”改為“就本附表及第 9 部而言”。  

《條例草案》第 91 條 (助理法律顧問的清單第九項 )  

 1 3 .  《條例草案》第 91 和 92 條的政策原意，純粹是要釐清如公司

兼 有 英文 名稱 及中 文 名稱 ，則 該公 司 可只 展示 其英 文 名稱 或中 文名

稱。第 62 2 B 章第 3 條訂明，公司須持續地在某些地點展示公司註冊

名稱，該名稱須採用可閱字樣。如公司只有英文註冊名稱，須展示該

英文註冊名稱以符合第 3 條的規定；如公司只有中文註冊名稱，須展

示該中文註冊名稱以符合該條的規定。如公司兼有英文註冊名稱及中

文註冊名稱，即使該公司選擇只展示其英文註冊名稱而不展示中文註

冊名稱，或選擇只展示其中文註冊名稱而不展示英文註冊名稱，仍屬

符合第 3 條的規定。  

 1 4 .  現時法例並不禁止兼有英文註冊名稱及中文註冊名稱的公司同

時展示兩者。不過，如公司選擇展示其英文註冊名稱，並擬展示其中

文名稱，第 4A ( 2)條規定公司不得展示其中文註冊名稱以外的中文名

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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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因所訂條文已反映《條例草案》摘要說明第 33 段所述事宜，故

此，我們認為無須再作出任何修改。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 


